
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
复信委〔2020〕4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发布流程及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系（中心）、各办公室： 

《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发布流程及管理办法》已经

2020 年 4 月 13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实施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《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发布流程及管理办法》 

 

 

中共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

2020 年 4月 24日           
  



 2 

附件： 

(2020 年 4 月 13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) 

为规范学院信息发布（含各类通知公告、新闻报道等，

下同），完善各类信息管理，更好地宣传学院教学特色、科研

成果、学生工作、校友工作等方面的动态与成果，围绕大局，

服务师生，特制定此办法。 

一、信息发布指导思想。 

1.坚持正确导向。坚持党性原则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正面宣传为主，传播正能量。 

2.坚持服务师生。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学校及学院中心工

作和重点工作，努力营造有利于学院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。 

3.落实主体责任。学院党委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统筹指导

和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，各办公室应把握信息的基调方向，

并及时报分管党政领导审核，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。 

4.遵守信息公开和保密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。确保信息的

准确性、安全性和可靠性，不可泄露涉及国家和学校、学院

等保密内容。 

二、信息审核与发布流程。 

1.各职能办公室收集、报送的各类信息，需经本办公室

负责人初审后，报学院分管领导主审。审核后，新闻类信息

汇总给党政办公室，通知公告类信息可自行发布。 

2.各系、中心、科研平台报送的各类信息，经系领导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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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后，统一发送至党政办公室，党政办公室根据内容，转交

相关职能办公室，办公室负责人初审后，报学院分管领导主

审。 

3.涉及学术成果和科研成果等新闻，经系领导推荐后，

由学院组织相关专家审核，分管院领导把关。 

4.重要新闻信息须报学院宣传工作分管领导、主要负责

领导进行审核后方可发布。 

5.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统筹、协调学院各方面各类信息

发布工作，经审定后的各类稿件（除经审核后可自行发布的

通知公告）交由党政办公室负责在学院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

平台发布。 

三、宣传队伍建设与保障。 

1.推进“纵”“横”两条线同步发展。横向引导各职能办

公室增强宣传意识，积极投稿；“纵向”建设一支宣传队伍，

各系（中心）指定一名教师作为信息通讯员，及时报送相关

新闻线索。 

2.加强业务培训，明确工作职责。形成工作例会制度，

定期传达学院宣传重点和宣传计划。 

3.制定激励机制，激发宣传队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 


